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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擴大承保因污染所衍生的股東訴

訟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對於被保公司或其股東直接或間接的損害並由股東向

被保險人所提出之賠償請求時，本保險契約第六條不保事項中第七項第一款對此一賠償請求

不予以適用。但對於本附加條款生效時或之前，被保公司本身，或被保險人就有關環境事務

的控制或遵守負有管理職責，可以或能夠遇見此類賠償請求、事件或錯誤行為者，本公司不

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